








成的损失由乙方负担。

五、合同价款

1、合同总价（大写）：壹佰捌拾伍万捌仟陆佰玖拾玖元肆角

陆分（人民币）（小写）￥ 1858699.46 元（人民币）。

2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，甲方给承包人（乙方）预付种苗

款和物料款，为了保证苗木质量，提高造林成活率，工程苗木在

甲方监督下由乙方组织调运。工程管护期两年，资金按合同总价

减去预付种苗款后的金额 6∶4 的比例分两个年度两次兑现。合同

签订完成栽植后，经验收合格，兑现栽植用工费的 60%（除苗木款

外）。项目两年管护期满后，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，决算后，按实

际栽植量结算造林工程款。因成活率低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

乙方自行承担，甲方有权停兑工程款：（1）管护两年期满后造林

保存率在 65%（含）以上、成活率在 70%（含）以上，视为造林合

格，按完成工程量全部兑现。（2）造林保存率在 41%-85%（不含），

允许补植，推后一年兑现。（3）造林保存率在 41%（不含）以下，

造林失败，不予兑现。

六、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包站领导督促监理、站长组织施工队

召开技术交底会，督促乙方必须购买人社局工伤保险经办中心的

工伤保险 60 周岁以上不能购买政府保险的人员，必须购买赔付不

低于 5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经甲方、监理确认后，方可开

工。

七、签订时间

合同订立时间：2025年 10 月 10 日。

八、签订地点

合同订立地点：米脂县林业局 。

九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

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